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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TEX HOLDINGS LIMITED  

(In Liquidation) 

林達控股有限公司 

(清盤中)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41) 

 

委任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1 年 3 月 17 日之公告有關本公司於 2021 年 3 月

11 日被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之原訟法庭頒令清盤及破產管理署署長於

同日憑藉其職位成為本公司的臨時清盤人。 

 

 

委任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之原訟法庭於 2021年 5月 12日所作的命令，

誠駿法證及企業重整有限公司之袁子俊先生及陳凱欣小姐獲委任為本公司

的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股份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司的股份自 2020年 8月 3日上午 9時起於聯合交易所暫停買賣而有

關買賣仍然暫停進行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本公司將適時作出進一步公佈。 

 

 
代表 

林達控股有限公司(清盤中) 

袁子俊 

陳凱欣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作為代理人毋需承擔任何個人責任 

 

 

香港，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為倪弦先生及林通先生；三名
非執行董事，為黃斌先生、臧燕霞女士及鍾立強先生；以及兩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李昌輝先生及馮劍順先生。 

 


